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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日前公布對市面上七種嬰幼兒奶粉所標榜的添加成分的分析，指出大部分奶粉製造商所聲稱的效用，均缺乏研究印證，誇大奶粉功效，有誤導消費者之嫌。 

 濫用名詞誤導消費者 

 正如筆者出席電視節目《時事大破解》時指出，奶粉的成分及含量均須跟從世的標準(Codex)，配方以母乳為基礎，添加成分又未必有效及充分吸收，任何牌子及不同產地的奶粉均大同小異(當然，內地的毒奶粉除外)。今次學會的專業分析，無疑是摑了奶粉商一記耳光，為家長提供客觀的科學參考。 

 面對這些含誤導成分的廣告，政府有責任給消費者正確的訊息。雖然食物及生局正考慮參考世的《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禁止奶粉商及分銷商通過廣告或派發免費奶粉等不正當手法，向公眾宣傳產品。不過，守則並無任何法律上的約束力，再加上奶粉商與廣告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守則恐怕只是門面工夫。 

 真正對嬰兒最好的食品，不是有甚麼添加成分的奶粉，而是母乳。政府雖有鮮明的立場及推廣母乳的意識；卻缺乏長遠政策配合。近年，愈來愈多母親認識母乳的好處，初生嬰兒母乳餵哺率已在十年間激增二成至七成三，但以母乳餵哺四至六個月嬰兒的比率則只有一成二，連日本十年前的數據(百分之二十一點九)也追不上，反映不少母親受環境限制而放棄餵哺母乳。 

 打造母乳餵哺環境 

 其實，香港自一九九四年起已有團體參考世的「愛嬰醫院運動」，通過在醫院內訂立明確的母乳政策，並執行「母乳餵哺十項指引」，向母親提供適切的援助及遵守《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拒絕以奶粉商提供的免費奶粉餵哺初生嬰兒。然而，經過十多年的推動，本港的「愛嬰醫院」數目竟然是零。反觀，全球已有超過二萬多所醫院響應此運動，反映缺乏政府層面的統籌，民間團體難以獨力推動。 

 其次，政府利用《育嬰間設置指引》及《在商業樓宇提供育嬰間設施》，推動公共場所設立育嬰間，惟成效不彰，故政府有需要檢討現行的指引性措施是否足夠，並考慮是否有立法設置育嬰室的需要。 

 最後，當局可考慮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第一八三號公約，為產後投入工作的母親打造一個適合餵哺母乳的環境，例如設立準備及儲藏母乳的空間及哺乳休息時間。事實上，內地、台灣及日本等地已通過立法，給予母親每天一小時的上班哺乳休息時間，積極支持在職母親餵哺母乳。 



 政府一方面鼓勵生育，但在政策方面卻乏善足陳，不論對在職/全職媽媽在母乳餵哺路上也徒添壓力，最終無奈選擇放棄餵哺。盼望社會在今次奶粉事件後，促使政府完善母乳餵哺政策，給予嬰兒最天然健康的食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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